
6 月 26 日是 “国际禁毒日”， 为更好凸显打击毒品犯罪的法律效果，

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效果，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一些典型涉毒品案

件， 提醒大家远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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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开车帮人送毒品

把自己送入牢房

25 岁的李某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2007

年 5 月至 6 月， 李某接受他人指使， 5 次从

其他城市开车接送朋友去进行毒品交易， 其

中有 2次朋友中途有事下车， 由李某独自携

带毒品直接到约定地点与毒贩交易； 李某还

接受他人指使， 携带毒品在外地一酒店房间

内与毒贩交易。 李某 6次运输、 贩卖甲基苯

丙胺 （冰毒） 共计 140.86 克、 麻谷 150 粒

（12.41 克）。 在最后一次交易结束后， 李某

走出毒贩房间时被当场守候在外的公安人员

抓获， 公安机关从其处扣押了汽车 1 辆、 麻

古 40 粒、 毒资 18200 元等。 法院审理后认

为， 李某明知甲基苯丙胺是毒品仍予以贩

卖、 运输， 构成了贩卖、 运输毒品罪， 判处

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

没收财产 5万元。

【释法】

现实生活中， 有部分人存在认识误区，

就是认为毒品不是自己出钱买的， 只是帮忙

运输一下， 或者帮助贩卖毒品的人把毒品交

给别人， 应该问题不大。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

法， 一方面， 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另一方

面， 是对毒品犯罪的警惕性不高， 对毒品危

害的认识不够。 根据法律规定， 在明知他人

是贩卖毒品的情况下， 仍帮助贩毒者运输毒

品， 或者帮助贩毒者把毒品交给吸毒的人

员， 就和贩毒者构成了共同犯罪， 要被追究

刑事责任。 毒品的社会危害巨大， 我国刑法

规定， 贩卖、 运输毒品数量大的， 就要判处

十五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乃至死刑。 本案

中， 李某因为对法律的无知以及心存侥幸，

要面临十五年的牢狱之灾， 宝贵的青春年华

要在监狱中度过。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保

持警惕，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案例二】

车内容留他人吸毒

别当帮凶害人害己

俞某自 25 岁时接触毒品并开始吸食以

后， 一发不可收拾， 自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因吸食毒品、 提供毒品、 容留他

人吸毒等行为被行政处罚五次， 但依然我行

我素， 不知悔改。 在其因容留他人吸毒被行

政处罚不久后， 又再次在其家门口自己的轿

车内容留他人吸食甲基苯丙胺 （冰毒）。 法

院审理后认为， 俞某的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

吸毒罪，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

金 1千元。

【释法】

本案中， 俞某已因自己吸食毒品被多次

处罚， 仍屡罚屡犯。 其两年内曾因容留他人

吸食毒品被行政处罚， 又容留朋友在车内一

起吸食毒品， 种因得果， 其最终要为自己的

行为付出代价———在狱中度过半载 。 实践

中， 吸食毒品的人数众多， 并呈低龄化趋

势， 复吸率也较高， 部分吸毒人员出于抹不

开面子、 讲究情义、 无所谓等心理， 容留他

人在家中、 宾馆或酒店所开的房间内、 出租

房里、 汽车里等处吸食毒品， 根据相关规

定， 只要该场所系被告人所有、 使用或控

制， 均可能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另外， 容

留对象也呈愈发宽泛的趋势， 由关系较为亲

近的人扩大至一般人。 虽吸食毒品可得一时

刺激或增进所谓关系， 但其危害更甚， 易成

瘾、 易染病、 导致家庭破裂、 诱发各种违法

犯罪活动等等。 容留他人吸毒无异于 “帮

凶”， 害人害己。

【案例三】

违法贩卖感冒药

照样构成毒品犯罪

方某知道服用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能让人上瘾， 形成依赖。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 方某明知沈某某是吸毒

人员， 仍在自己家中多次贩卖给沈某某复方

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贩卖的数量总计达

800ml。 案发后， 公安机关从方某的家中搜

出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93 包， 予以扣

押。 法院审理后认为， 方某将国家规定管制

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贩卖给吸毒

人员，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5千元。

【释法】

在日常生活中， 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

等感冒药是一种常见的处方药， 可以有效缓

解鼻塞、 咳嗽等感冒症状， 俗称 “咳嗽水”，

正因为它的常见，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就是

可能涉及到犯罪的 “毒品”。 口服液中的磷

酸可待因， 又名 “可待因”， 即为毒品， 而

含有可待因的复方口服液体制剂 （包括口服

溶液剂、 糖浆剂） 也已经被国家列入第二类

精神药品进行管理。 若像本案中的方某， 非法

买卖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 就构成了贩卖

毒品罪。 此外， 依法从事生产、 运输、 管理、

使用类似国家管制的药品的人员、 单位， 违反

国家规定提供该类药品的， 也可能涉嫌犯罪。

普通民众因感冒而需要服药时也应提高警惕，

严格按照医嘱及药品说明书服用该类药品， 避

免成瘾。

【案例四】

卖 0.3克冰毒获刑

勿以恶小而为之

2017 年 6 月 3 日下午， 30 岁的俞某通过

手机微信与吸毒人员吴某联系， 将自己以 200

元购买的约 0.3克甲基苯丙胺 （冰毒）， 以 400

元的价格卖给吴某， 后于当天下午将甲基苯丙

胺放在某茶室二楼男卫生间窗户角落， 并告知

吴某自取完成交易， 从中获利 200 元。 法院审

理后认为， 俞某向吸食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

定管制的毒品， 其行为已触犯刑律， 构成贩卖

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 1

千元， 继续追缴俞某违法所得 200元。

【释法】

俞某藐视法律， 天真地认为自己贩卖少量

的毒品不会被公安机关查获， 更不会被法院定

罪判刑， 便通过手机微信与吸毒人员吴某联

系，将 0.3 克甲基苯丙胺贩卖给吴某。 虽然本案

中俞某仅仅贩卖一次毒品，数量也只有 0.3 克，

从中获利仅 200 元。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哪怕

毒品数量极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

处罚。俞某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吴某

不负责任， 并为此付出了有期徒刑六个月的代

价， 从此留下了永远擦洗不去的污点。 因此，

莫要心存侥幸， 勿以恶小而为之。

【案例五】

未成年人帮男友运毒

积极挽救回归社会

2016 年， 年仅 17 岁的在校女学生肖某与

涉毒男友同居， 并从事贩毒活动。 但肖某本人

不吸毒， 自身对毒品犯罪有一定抵触， 其多次

劝说男友不要贩卖毒品， 但对方均以没钱生活

为由拒绝， 并让肖某继续帮其运送毒品。 通过

社会调查了解到， 肖某是在校学生， 一贯表现

良好， 在父母离异后辍学， 因交友不慎涉毒。

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教育、 挽救工作， 明确提出

对肖某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该建议得到法院

采纳， 肖某的犯罪记录被封存。 同时， 当地检

察院联合司法局积极开展帮扶矫正工作， 帮助

肖某回归校园， 最终肖某通过参加国家统一高

考， 被某全日制大专院校录取。

【释法】

未成年人因生理和心理发育水平、 认知能

力的局限， 容易被教唆、 引诱而走上毒品犯罪

的道路。 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受引

诱、 利用贩毒的案件。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贯彻

“少年司法” 理念， 没有简单一诉了之， 而是

通过社会调查、 精准提出量刑建议、 积极开展

教育帮扶， 促成其顺利回归社会， 成功挽救了

涉罪未成年人。

【案例六】

产生幻觉杀人

吸毒致幻不从轻

2011 年 8 月 2 日 17 时许， 杨某某因吸食

毒品后， 产生幻觉， 遂在其租住的家中， 持刀

向到其家中谈事的牛某上腹部猛刺一刀， 被害

人牛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当日，

杨某某在其子杨某已报警的情况下， 等候公

安人员到来， 并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其犯罪

事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杨某某持刀故意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 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杨某某吸食毒品后

竟持刀杀人， 依法应予严惩， 论罪应当判处死

刑， 鉴于其作案后在明知其子报警的情况下等

待公安人员到来， 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 具有自首情节，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不必

立即执行。 据此，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某

某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释法】

有观点认为吸毒后的杀人行为不受主观意

识控制， 属限制行为或无行为能力人， 可以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杨某某并无任何精神病

史， 司法精神鉴定也未发现其精神存在异常，

说明其为精神正常的人， 杨某某清楚知道吸毒

行为的违法性， 也应当预见吸毒后可能会出现

神智不清、 行为失控等反应， 但是仍然吸毒，

肆意放任自己于混沌的状态， 并将自身以及他

人的合法权益置于危险情境下， 且最终实施了

犯罪行为， 他的行为属于故意犯罪的范畴， 根

据罪刑法定原则， 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合自 “湖州禁毒”、 “湖北法院网”、

“四川法治报” 等）


